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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东源县灯塔镇“4·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为深刻吸取国道G205线 2022年4月1日东源县灯塔镇“4·1”
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有

效落实，防范遏制同类事故的发生。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印发的《生

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

4 号）规定要求，市安委办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交通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公路事务中心、东源县应急管理局等相关单位人员

组成的评估组，于近期对河源市东源县灯塔镇“4·1”较大道路

交通事故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工作。评估

组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查阅资料、实地察访等方式，对照

事故防范措施建议及责任追究、行政处罚决定等进行逐项评估检

查，评估情况如下。

一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《河源市紫金县黄塘镇路段“2·19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

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

理意见已全部落实。

陈千里，驾驶粤 P·792B9 小型普通客车，虽有超速行为，

但其行为与此交通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，且已在事故中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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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（2 人）

1.黄学承，粤 L·89521(粤 L·8430 挂）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

员。以涉嫌交通肇事罪，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被东源县公安机关

刑事拘留。2022 年 11 月 21 日，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

决，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（〔2022〕粤 16 刑终 225 号）。

2.梁其彪，粤 P·6Q196 小型轿车驾驶员。以涉嫌交通肇事罪，

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被东源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。2022 年 11 月

21 日，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，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

年（〔2022〕粤 16 刑终 225 号）。

（二）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（1 单位、1 人）

1.博罗县飞腾运输有限公司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河源市应急

管理局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对其作出罚款 115 万元的行政处罚

（（河）应急罚〔2023〕2 号）。

2.黄伟武，博罗县飞腾运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。河源市应

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对其作出罚款 36571.2 元的行政处罚

（（河）应急罚〔2023〕3 号）。

（三）落实党纪、政务处分责任追究（7 人）

2022 年 7 月 19 日河源市纪委监委复函，东源县纪委监委于

2022 年 7 月 7 日已对 5 名公职人员予以作出追责问责处理。

2022 年 8 月 4 日博罗县纪委监委已对 2 名公职人员予以作出

追责问责处理。

（四）其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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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源县灯塔镇政府、交通运输局、公路事务中心，惠州市博

罗县交通运输局分别作出了深刻检查。

二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报告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，强调各级政

府、市有关部门和东源县委、县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深

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巩固提升系统防范化解道路

交通安全风险工作成果，认真总结并吸取这起事故的惨痛教训，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，坚决

杜绝同类事故发生。

三、评估结论及意见建议

从总体上看，河源市东源县灯塔镇“4·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

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已基本落实。为进一

步深化防范措施，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，评估组提出以下意见

建议：

（一）持续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东源县各相关部门要深

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系

列重要指示批示，牢记道路交通安全行业管理工作职责和主体责

任，继续提升道路安全管理能力水平和始终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

保持严管态势。公安、交通、公路养护等部门要依托社会信用信

息共享交换平台，优先推动道路运输、养护企业和重点运输车辆

的违法违规和安全生产事故信息进行共享交换，有力督促企业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和省市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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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要求上来，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求、

防范措施和职责任务落细落实。

（二）坚持强化隐患排查治理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把推动道

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纳入政府经济

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部署同落实。要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之间协

同配合，形成治理攻坚合力。要加强专项整治行动的协作联动，

加大路面执勤执法力度，汇集各方力量，突出管控重点，提升道

路安全水平。要长期有针对性地坚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行动，特别是国、省道沿线重点路段和路口道路交通信号灯、

标志标线、防撞、隔离设施等设置及维护情况。

（三）常态化开展镇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。进一步深入开展

交通安全宣传和警示曝光，加大对大货车、大客车和面包车驾驶

人精准宣传教育力度。进一步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有效宣传机制，

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度。要利用各种渠道

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，扫清宣传工作盲区。坚持开展交通安全知

识“七进”活动，确保每个群众都能得到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教育，

自觉规范自己的交通行为，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加大路面管控和违法行为查处。要坚守路面主战场，

坚持“勤务跟着事故走，勤务跟着流量走”，加大路面执勤执法

力度。汇集各方力量，突出管控重点，在村口道路路段、违法多

发路段、事故多发路段和恶劣天气多发路段专门安排警力加强巡

查值守。进一步加大对载客汽车超员、货车强超抢会及违法载入、

酒驾醉驾、无证驾驶以及摩托车驾驶人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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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查处力度，对严重违法行为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以高压态势

推进道路交通工作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。

（五）加快升级改造工程建设。东源县委、县政府要敦促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安全生产“红线意识”

和“底线思维”，加快推进 G205 线 K2716+261~K2784+500 段公

路升级改造和增设中间隔离带项目工程建设。对评估组实地察访

现场指出的问题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紧扣

工期，对标对表，立行立改，力争在今年底前高质量完成该路段

升级改造，尽快投入使用，确保取得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切实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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